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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4         证券简称：复旦复华         公告编号：临 2016-003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受理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51719447.46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因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准确判

断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复华”或“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签发的（2015）静民四（商）初字第 5410

号《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诉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 

 

二、诉讼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案件事实和理由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诉称： 2004 年 9 月 2 日，

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工行上海分行

营业部）借款人民币 2925 万元，双方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01041100166 的《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 2004 年 9 月 3 日至 2005 年 9 月 2 日，借款月利率为 4.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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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为借新还旧，由被告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还款保证而

与工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01041100166101 的《保证合同》。工行上

海分行发放了贷款。上述借款到期后，经屡次催收，主债务人中国华源集团以及债

务担保人被告均未向工行上海分行营业部履行合同约定的债务。2014 年 9 月 26 日，

原告与工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合同编号为沪信-A-2014-034-12 的《债权转让协

议》，工行上海分行营业部将上述对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及被告的债权截至转让基

准日 2014 年 6 月 20 日的本金人民币 2925 万元、欠息人民币 22469447.46 元转让给

原告，并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刊登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要求被告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原告履行主债权合同项下的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但主债

务人中国华源集团以及债务担保人被告至今仍未履行上述义务。2015 年 6 月 11 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沪二中民四（商）破字第 1-1 号宣告主债务人中国

华源集团破产。 

（二）诉讼请求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2925 万元、利息人

民币 22,469,447.46 元（利息暂计算至 2014 年 6 月 20 日）（截至 2014 年 6 月 20 日

的本息合计人民币 51719447.46 元）及至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请求判令

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对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 2925 万元的逾期担保已

计提预计负债 2,486.25 万元。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公司正在积

极协调解决。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案件的进展情

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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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5）静民四（商）初字第 5410 号《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13 日 


